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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5月起施行：
聚焦新质生产力，激发强省新动能

3 月 27 日，山东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

议表决通过《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制定于 1994 年的《条例》，在 2012 年修订

后再次迎来全面修订，将于今年 5月 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条例》由原先的 9 章 57 条扩展至 11

章 66 条。《条例》紧扣科技创新这一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要素，制度设计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体例结构

彰显山东特色。

一、紧扣科技创新主线，多措并举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

《条例》强化了党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全面领导，

明确了政府及有关部门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职责。《条

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发展具有高

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创新起主导作用的新质生产

力；聚焦深化新旧动能转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工

业化数字化深度融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落实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部署；围绕“十强产业”

以及生态环保等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

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推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科技成果征

集、发布、进场交易，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

产业和产业链上。《条例》规定贯穿了新质生产力从

培育到应用生产的全链条，实现了原则性和操作性的

统一。

二、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多方协同加速形成科创

新格局

《条例》强化了企业是技术创新决策、科研投入、

组织科研和成果转化的主体，支持企业牵头承担国家

和本省的科技攻关任务，鼓励企业与科学技术研究开

发机构、高等学校等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明确了政府、

商业银行以及保险机构等融资支持措施，拓宽了科技

型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同时，《条例》还通过系

统化、集成化的方式，将开展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

完善覆盖科技型企业成长全周期服务，加强对高新技

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等的扶持，落实企业科技研

发优惠政策等方面行之有效的实践探索及时固化，增

强了政府保障责任的约束力。

三、激发人员创新活力，多管齐下加强激励约束

新质效

《条例》明确了对不同科技人员差异化、个性化

的激励机制和科学研究的诚信伦理底线要求。物质激

励层面，以推动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为切入点，赋权有

关单位实施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改革、职务科技成果单

列管理，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和质效；完善了

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创新人才和团队的遴选

支持机制和对青年科技人才发展的多方扶持措施。精

神激励与约束层面，积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良

好氛围，明确对承担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任务的科技人

员和管理人员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免责；以弘扬科学家

精神为抓手，使科学家理想成为远大志向的标杆，让

科学家榜样成为青少年学习的偶像；加大了对科研诚

信与科研伦理的约束性规定，让遵守诚信伦理规范成

为全体科技人员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此外，《条例》还结合山东科技创新实际，在优

化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布局、深化区域及国际交流

合作、提升科技进步保障水平和监督管理能力等方面，

高标准进行了制度设计，为加快新时代科技强省建设，

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和科技创新策源地提供了有力法治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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